
姓名: 印 

一、寄件人  地址: 

電話： 

二、收件人 姓名： 

地址：  

三、副 本 姓名： 

  收件人 地址： 

主 旨 ： 通 知 台 端 給 付 合 約 款 項 ，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貴 我 雙 方 於 民 國 年 月 日 締 結 的

合 約 第    條 規 定 ， 台 端 應 於 :

☐  民 國   年 月 日 給 付 本 人 新 台 幣  

元 。

☐ 於 本 人 完 成 ( 工 項 名 稱 )的 工 作 後 ，

給 付 本 人 新 台 幣   元 ，

但 台 端 迄 今 仍 未 付 款 ， 為 此 特 請 台 端 於 文 到

日 內 付 清 前 述 款 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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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 印 

一、寄件人  地址: 

電話： 

二、收件人 姓名： 

地址：  

三、副 本 姓名： 

  收件人 地址： 

二 、 台 端 如 有 相 關 聯 繫 之 必 要 ， 請 與 本 人 指 定

的       先 生 /小 姐 ： (電 話 或 地 址 )

接 洽 。  

三 、 以 上 通 知 ， 敬 請 查 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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